中国（大连）国际冶金装备展览会

承办单位：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展览办公室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
联系人：    电话：   手机：      传真： 

地址： 

参展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
联络人：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传真：            手机：            

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         

乙方申请参加2012年5月16日—18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办的的“第二十六届中国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暨大连国际工业博览会中国（大连）国际冶金装备展览会”，经甲方审核，同意乙方参展。此合同一经签署，表明甲乙方均接受此合同下列内容。 
1． 展位类型及价格：

（1）．标准展位（3m×3m＝9㎡），含楣板、展墙、咨询台1个、折叠椅2把、射灯2盏、5安培插座1个、废纸篓1个。

（2）.特装展位

   布展期间，乙方在搭建展台时所用的水电费、特装管理费、乙方如在展馆内悬挂、垂吊横幅广告等费用，将由乙方自行承担。（注：乙方悬挂、垂吊横幅广告需经展馆同意，甲方可协助乙方与展馆相关部门协商）

（3）．◆展位费标准

	展台类型
	面积

	标准展台
	￥8000元/9㎡

	室内光地（36㎡起租）
	￥800元/㎡


· ：根据地区不同大连市人民政府会给与企业相应的补助，具体请与大连市机电产品进出品企业协会联络处联系；

2．乙方确定参加“第二十六届中国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暨大连国际工业博览会中国（大连）国际冶金装备展览会”，并租用展位。

乙方展位类型：□标准展位：展位号：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□特装展位：总面积为             ㎡
经甲乙双方协商展位租金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RMB）

（小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大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注：展位号以“ T ”打头为特装，以“ B ”打头为标摊。

3． 付款方式：

  乙方在签约两周之内将展位费的50% 作为定金汇至甲方指定账户，剩余展位费将于2012年4月15日之前汇至甲方指定帐户；乙方展位费在2012年4月15日前未全部付清，并在2012年4月1日-4月15日之间未给于甲方书面通知，甲方将有权利不允许乙方进行布展工作并视为乙方放弃所定展位。乙方预付款的30%将不予以返还，广告会刊费用在签约时一次付清全部款项。

款项汇至（人民币账号）：  大连都市会议展览中心

开户银行：大连银行华昌支行               

账   号：802601202004991
4． 乙方保证展出展品与技术和合法性。

5． 甲方享有对展位分配的最后决定权，经双方协商保留根据展会整体利益而必须调整的权利。
6． 因乙方原因交付款项后中途退出参展，所交款项恕不返还。
 甲方（章 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章）：

 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

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